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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岳阳铁水集运码头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  复
湖南岳阳铁水集运煤炭储备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审批<岳阳铁水集运码头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请示》、岳阳市生态环境局云溪分局的预审意见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湖南岳阳铁水集运煤炭储备有限公司拟投资47967.33万元，在岳阳市云溪区陆城镇，长江中游杨林岩水道下段右岸，荆岳长江大桥下游约5km处建设岳阳铁水集运码头一期工程，占用385m长江岸线，设计煤炭吞吐量为1090万t/a，其中进口煤炭460万t/a（海进江），出口煤炭630万t/a；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散货泊位3个（包括1个5000吨级煤炭进口泊位、2个3000吨级煤炭出口泊位），3个泊位呈“一字型”布置，泊位长度385m；设置1座523m长皮带机廊道和1座549m长接岸行车引桥，同步建设相应的生产及辅助设施；本项目不设取土场、弃土场，砂石料等外购，疏浚污泥回填于码头后方岳阳铁水集运煤炭储备基地（煤炭物流园）用地范围内。根据武汉市伊美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编制的《岳阳铁水集运码头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基本内容、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及岳阳市生态环境局云溪分局预审意见，综合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认真落实专家及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应着重注意以下问题：

（一）重点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优化施工方案，严格落实报告书中提出各项施工扬尘、噪声、废水、弃渣的防治措施，减少施工期对长江监利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周边环境的影响。项目使用商品混凝土，施工现场采取围挡、覆盖、洒水、清洗等抑尘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加强土石运输污染控制，作业区设置围堰，规范处置施工废水，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疏浚淤泥经脱水处理后及时用作岳阳铁水集运煤炭储备基地（煤炭物流园）用地回填，不得随意丢弃。

（二）废气污染防治工作。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废气防治措施，重点控制煤炭装卸作业、煤炭皮带传输等环节无组织排放，煤炭输送采取密闭方式，对码头装卸平台、转运站采用湿式除尘，确保厂界大气污染物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三）废水污染防治工作。港区及站内区域严格落实雨污分流制。船舶生活污水、船舶含油污水由具有相关资质的船舶污染物回收企业进行接收处理；建设码头给排水系统，冲洗废水、初期雨水、生活污水等经收集后，依托岳阳铁水集运煤炭储备基地（煤炭物流园）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根据分区防控原则，做好站内污水管网密封防腐和污水处理各类池体等场所防渗、防漏工作，防止发生渗漏对区域地下水和土壤环境造成污染。

（四）噪声防治工作。船舶尽量避免夜间到港，到港船舶禁止鸣笛，加强到港船舶发动机的维护工作，发动机设置在隔离间并采取降噪措施；选用新型低噪声装卸臂等设备，加强各类机械设施的维修保养，对高噪声的设备采取减震隔音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相应要求。

（五）加强固体废物管理。按“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做好固体分类收集、暂存工作，建立健全固体废物产生、转运、处置管理台帐。严格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2013年修改单相关规定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废矿物油应送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并执行转移联单制度；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2013年修改单要求建设、贮存和运输一般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定期交环卫部门处理。
（六）加强环境风险管理，落实报告书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重点落实煤炭自燃、防船舶溢油泄漏等管理措施。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充分利用港区内已有的风险防范设备、设施，加强与当地政府和海事等部门应急联动。

（七）项目位于长江监利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根据《岳阳铁水集运码头一期工程对长江监利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响专题论证报告》要求，切实落实好生态修复、人工增殖放流、水生生物监测等生态补偿等措施，确保项目生态环境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三、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本送至岳阳市生态环境局云溪分局、武汉市伊美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四、请岳阳市生态环境局云溪分局负责项目建设和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4月9日
	抄送:岳阳市生态环境局云溪分局、武汉市伊美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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